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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德宏州水利局

关于梁河县芒东清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水利局：

《关于上报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芒东清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梁发改请〔2020〕7号）收悉。依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发改投资〔2011〕1703号）、《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十三五”专项建设方案》（发改办农经〔2017〕356号）、《云南省水土保持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管理办法》（云发改农经规〔2018〕1号）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前期工作相关规定等文件精神，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州水利局组织专家对德宏州梁河县清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进行了技术评审，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梁河县是我州坡耕地较多的（县）之一，境内的坡耕地是当地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水土流失及其所带来的面源污染是下游河道生态保护的主要难题之一。同时，流域内坡耕地上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项目区现有耕作交通不便，田间灌溉设施及配套工程匮乏。长期以来，梁河县委、梁河县人民政府对生态保护建设工作高度重视，群众要求迫切，在项目区开展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是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实现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当地群众经济收入的根本措施之一。因此，项目的建设十分必要。

二、同意小流域项目区的选择。清平小流域项目区土地总面积512.32公顷，其中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为302.37公顷，占流域土地总面积的59.02%。
三、基本同意实施方案提出的措施整体布局及建设目标。方案设计对流域内的坡耕地进行治理，对地面坡度小于25度、土壤侵蚀强度在强烈以下、土层厚度大于50厘米、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含量满足耕作要求的地块，实施坡改梯。同时，布设配套的灌溉措施及田间道路，提高流域内灌溉条件和机械化程度。

四、同意项目区水量平衡计算和灌溉措施的布置。项目区设计灌溉面积为251.4公顷，设计灌溉水源为流域内的大树寨河、那勐河。设计水平年项目区总需水量为41.46万立方米。经分析，取水水源设计能够满足设计灌溉要求，同意项目区灌溉工程以大树寨河、那勐河为水源，通过新建取水设施，由管道引水至各蓄水池，农户采用软管自流浇灌或人力挑灌的方式进行灌溉。

五、基本同意建设规模和措施配置。项目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梯田工程251.40公顷，配套措施包括新建取水池1座、取水坝4座，蓄水池34座（其中200立方米蓄水池7座，100立方米蓄水池27座），引水管道18.01千米，闸阀井34座，冲砂井6座，排气井6座；修缮机耕道路14.06千米，配套道路挡墙60m，会车平台31处，下田口31座，机耕道路排水沟14.35千米，预制涵管93米，道路排水沟冲砂井31口；小流域管护牌3个，管护碑1座，水利设施喷绘40平方米。

六、同意实施方案措施设计。实施方案对小流域内坡改梯地块进行了典型图斑设计，坡改梯田坎设计为土质田坎，结合甘蔗种植株行距，田坎高度不大于1.5米，田面宽度在2～8米之间，同意配套灌排措施和田间道路措施设计原则、设计标准，各单项措施设计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田间道路设计为路面宽4.5米和3.5米的机耕道路，配套建设排水沟。

七、同意该小流域实施方案投资概算编制原则、依据和方法。基本同意小流域按设计工程量所提出的概算总投资1315.01万元，其中申请中央补助1000万元，地方配套250万元，其它投资65.01万元。

八、基本同意施工组织设计。本工程建设工期计划为12个月，工程施工总体条件良好，方案提出的施工工艺、方法和施工组织形式基本可行。项目按措施分类组织实施，梯田工程施工采取人工、机械结合的方式，机械施工部分由招投标选取的专业施[image: image2.png]


工队承包完成，配套措施等技术性较强的工程由专业施工队完成。

九、同意工程管理设计。项目建设全面实行项目责任主体负责制、项目公示制、工程合同制、建设监理制、资金报账制、群众投劳承诺制、工程管护责任制等制度。项目实施，由梁河县政府统一领导，县水利局统一实施，建立明确的分工制度，责任到人，任务明确到村、户，制定各个时期的考核办法，落实奖惩。县对乡镇检查督导，镇对村检查、指导，村联系到户，层层落实。工程建成后，由芒东镇人民政府成立建后管护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建立责、权、利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明晰的管理体制，明确管护内容和办法，落实管护责任，确保项目有效运行。

附件：德宏州梁河县清平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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